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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復活之為了那天 
 

──約翰福章第二十一章 

引言、看不出的說話 
 

原諒我又來「大而化之」了──從關係和溝通的層面上講，這個世界只有四類人：第一類是

你不說他也明白你，這類人叫「知己」；第二類是你說了他就大致明白你，或不很明白也肯

同情地了解你，這類人叫「朋友」；第三類是你說了他也是不明白你，這類人叫「陌路」（或

說「路人甲」）；還有一類是你說了他更加誤解你，不管是誤解地反對你或誤解地「同意」

你，這一類，無以名之，姑且叫他們做「笑話」。飽嚐世故，終而明白：第一類人，不溝而

通，實在省心稱意，可惜是可遇而不可求；第二類人，溝通要花點氣力，但還算值得；第三

類人，那就「算了」，或支吾以對耍過去；至於第四類，一話不說，避之則吉。 

 

以上的話，似乎是自己的牢騷，與「釋經」何干呢？其實，關係大得很哩！ 

 

終於來到約翰福音第廿一章了，也是這個《請繼續等》的系列講章的最後一篇信息。臨別秋

波，很想告訴大家一個關係釋經的「天大的奧秘」。提到釋經，我想大家一定以為，意思就

是「我們透過對聖經的解讀去發現上帝的真相」，卻不知道，事實是洽洽相反，是「上帝透

過我們對聖經的解讀去發現我們的真相」。很「玄」麼？一點不是，常識得很──你是甚麼

人，就會從聖經中讀到或讀不到甚麼，憑著你讀到或讀不到甚麼的表現，上帝就可以準確斷

定，你對於祂，是「知己」、「朋友」，還是只是「陌路」，甚至「笑話」。 

 

這情況又正如主耶穌所說的，祂的羊會認得祂的聽音，若你聽不出主的聲音，即聽了而沒有

反應或作出錯誤的反應，那就證明──你不是祂的羊。再說個粗淺不過的例子。假如我對你

說：「老地方見！」你竟去按字面查字典，找「老地方」的解釋，或找本《香港掌故》，看

看香港哪個地方「歷史文化最老」，或是走去作地質勘探，看哪裡「地質最老」......我就相

當肯定，你一定不是「自己人」──即是，從你對「老地方」一語的解讀和解讀方式，我就

知道你是不是「自己人」。 

 

今天，我就會用這種原則「釋」約翰福音第廿一章給大家看。當然，因此之故，我要釋的絕

不僅是「看得見的說話」，更是遠為重要的「看不見的說話」。因為在知己朋友之間，必定

有許多不忍出口、不好出口、不必出口或不應出口（不講更美）的說話。對於這些「看不見

的說話」，上帝知道、主耶穌知道、老約翰也知道、第一代的門徒也知道，至於我，我自信

也大概知道，至於你呢？──請你用心聽今天的講道，看看，你是否也能知道。 

 

你或者不是主的「知己」，可以不用誰為你解說就已經明白祂（亞伯拉罕、摩西、約翰、保

羅，確是人間少有的）但我至少希望你是主的「朋友」，可以聽了我的解說後，多多少少都

能明白一點。我很不情願，我相信你也不情願，就是信主許久，到頭來發覺你與主的關係原

來只是「陌路」，甚至是個「笑話」──那是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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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尋常的「第三次」與「七小子」 

 

我已經多次講過，約翰福音原本是停在第二十章的，所以，第廿一章的出現，本身就已經相

當不尋常了。不但如此，當中的許多細節，同樣是很不尋常的。若你是「自己人」，即多多

少少能夠代入第一代使徒的心境來思想和感受，你就一定會發現這一切「不尋常」的存在並

隱約明白它們的意義。單看整件事的「大輪廓」，我們就可以發現許多「不尋常」之處。 

 
1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

2
有西門彼

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

個門徒，都在一處。......
14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第一是地點不尋常──「在提比哩亞海（加利利）邊」。眾所周知，耶穌基督是在耶路撒冷

受死、埋葬和復活的。祂的第一、第二次向眾門徒顯現都是在耶路撒冷的。這一次，卻為甚

麼跑到一百公里之外的「在提比哩亞海（加利利）邊」來顯現呢？ 

 

第二是時間不尋常──「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第一和第二兩

次顯現中間，已經相隔八天，這個「八天」已經很不尋常，不明白主「中間」去了哪裡。第

二次與第三次顯現之間的時間間隔，我們不能確定，但肯定也不會短，因為門徒單單由耶路

撒冷過到加利利去，已經要花一點時間，而看他們在主復活後的「反應遲頓」，就知他們不

知在耶路撒冷呆了多久才動身往加利利去。總之，第三次顯現一定已經離開主復活一段相當

長的時間。問題是，主為甚麼拖拖拉拉，到這個時候才「第三次」向門徒集體顯現呢？ 

 

第三是人物不尋常──「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

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這裡提到七個門徒，問題是，為甚麼是這

七個呢？或說，為甚麼這分名單是這麼開列的呢？彼得、雅各和約翰（即「西庇太的兩個兒

子」）有分，無甚可疑，至於約翰連名子也不報給我們的「兩個門徒」，就疑無可疑；倒是

可疑而能疑的，是為甚麼是「多馬」與「拿但業」？彼得等三人為「門徒之首」，「不可不

提」，而其他連外字都沒有的兩位，則「可以不提」，然則「多馬」與「拿但業」卻算甚麼

東西，要特別「點名」出來呢？ 

 

主耶穌在一個不尋常的時間在一個不尋常的地點向一群不尋常的門徒顯現，或說，老約翰收

筆以後，卻又補記這件不尋常的顯現事件，意義何在？──對第一代的使徒意義何在？對老

約翰所牧養的那一代的信徒意義何在？對今天的我們意義何在？若你是基督裡的「自己

人」，就算不能夠一眼就看出這個「不尋常」的意思，也應該關心這個「不尋常」，並盡可

能代入門徒的處境（不妨設想你就是使徒之一），好弄個究竟和明白。 

 

你應該「記得」，主復活當天，原先就不打算在耶路撒冷向門徒顯現。清早，祂向抹大拉的

馬利亞等婦女顯現後，就托她們轉告眾門徒，相約在「加利利」會合。但門徒不信，一直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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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還因為怕猶太人，反鎖自己在樓房上面。直到當晚，主「遷就」他們，才向他

們作第一次顯現。但這一次後，主不知所終，門徒還是「無所事事」地瑟縮在耶路撒冷。如

是者過了八天，主再在同一地點向門徒作第二次顯現，之後，又是不知所終了。門徒呢？大

概還是在耶路撒冷呆等，「守株待兔」。然而，這一次，主耶穌再沒有「遷就」他們了。結

果，就出現一幅非常「詭異」的圖畫──主耶穌在加利利等候門徒，門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主

耶穌，雙方都「敵不動，我不動」，你等我，我等你。 

 

 

 

 

 

─────【加利利】─────────────────【耶路撒冷】────── 

 

最後，我疑心是連婦女們都看不過眼，就提醒門徒說：「主不是約過你們去加利利的嗎？」

門徒這才如夢初醒，匆匆忙忙地趕到加利利去。但他們的信心恐怕還是七上八下，結果，去

的只有七個。至於一直「低調」的多馬與拿但業竟然榜上有名，原因，約翰福音的一頭一尾

就告訴了我們了。原來這對「難兄難弟」，都曾經因為「小信」而被主「教訓」過，卻是如

此一來，他們的信心反倒較一般的門徒的大哩！如此這般，就是以下主耶穌復活後第三次向

門徒顯現的不尋常的「背景」。 

 

這一次，絕對是主耶穌與眾門徒之間的一次「不尋常的會面」。不過，如果你是「自己人」

的話，你就一定又會同時發現，在這個不尋常的會面之中發生的事，其實又是非常「尋常」

的。意思是「會面」的過程裡面有許多疑幻似真的情節、似有若無的對話，若隱若現的深情

厚義，若是「外人」就一定如墮五里霧裡，不知所云，不知主耶穌與眾門徒究竟在搞甚麼把

戲，但是「自己人」就不同了，對於內裡許多「看不見的說話」，一定可以心領神會，不說

自明，或是至少一說就明。就讓我們來數數這次會面裡頭有多少「看不見的說話」。 

 

二、說不出口的「集體辭職」 
 

3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  

 

整章的第一句「看得見的說話」，是彼得說的：「我打魚去。」但這句話背後的「看不見

的說話」，大家「看」得見嗎？ 

 

不錯，主復活了，主得勝了。但這是「主復活了，主得勝了」，卻與「門徒」何干？門徒

稍有良心的，都問心有愧：「主現在是復活了、得勝了，但在主受苦受難的時候，我們作過

甚麼？──在晚餐的樓房上爭論誰為大？在客西馬尼園裡呼呼入睡？揮刀亂砍？然後棄主

門徒：你知道我

們在等你嗎？ 

耶穌：你們知道

我在等你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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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命？再後是三次不認主？躲在樓房上但求自保，怕得要死？......想起來，連一直閃閃縮縮

的約瑟和尼哥底母都不如，他們都去領主的遺體！連弱質纖纖的婦女都不如，她們都第一時

間去看望主的墳墓！還比我們更早見到復活的主......」 

 

只有厚頻無恥的人，才會以為「主得勝」就等於「自己得勝」，主復活後可以大搖大擺面無

愧色地繼續當主門徒。事實上，主耶穌的得勝與復活，卻是更深刻、更不留餘地地反映出門

徒的一敗塗地和一無是處，門徒只會更加問心有愧，更無顏面目當主門徒。到如今，他們還

是這麼的小信，拖拖拉拉，才記起主的話，跑到加利利來。然而，主已經渺無蹤影了。 

 

在加利利海邊，他們等呀一天，等呀一天，終於明白──機會不等人，他們遲到了。不是

大人大量的主不給他們機會，而是小家小器的他們不懂得把握機會，終歸都是「遲到」了。

總之一切都「完了」。於是彼得垂頭喪氣說：「我打魚去。」其他門徒也和議說：「我們

也和你同去。」大家不要聽那些胡說八道的「牧師」和「學者」亂解，門徒「打魚」，不

是重操故業，更不是貪愛世界，而是問心有愧，集體辭職──集體引咎辭職。門徒口中說

的是「打魚去」，心裡說的其實是「我辭職」。你或者會問：「你怎麼知道？」我當然知

道，因為我是他們的「自己人」，明白他們心裡的愧疚和自責。 

 

當然，我們也知道，到天一亮，主耶穌就出現了，或說「現身」了。主沒有遲到，也沒有離

開，祂自始至終都在這裡。但為甚麼？為甚麼是加利利？為甚麼遲遲不出現，直到門徒集體

引咎辭職？......這是因為，主要給他的門徒一個永誌不忘的「集體回憶」。 

 

三、不說出口的「集體回憶」（一）：共事的回憶 
 

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
4
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

耶穌。
5
耶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

6
耶

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

為魚甚多。7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

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裏。
8
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就在

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
9
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

10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
11
西門‧彼得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

網滿了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12 耶穌說：「你們來吃早

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
13
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

他們。
14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主耶穌失蹤一晚卻在光線昏暗的海面突然出現／彼得跳下水裡要跑（游）到主耶穌那裡／門

徒本來打不到魚卻按主莫名其妙的吩咐就打到極多的魚／主不知從哪裡弄來許多的魚和餅

餵飽許多人......這些「情節」和「場景」，只要你是「自己人」的話，就一定會發覺「似曾

相識」，十分面善。門徒忽然想到：「為甚麼是加利利？為甚麼要回到加利利海邊？豈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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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這一切，當天都是發生在這裡──加利利麼？」他們這才明白主耶穌要他們去加利

利會合的苦心，就是要與他們在這裡一起「集體回憶」。 

 

主耶穌不但引領他們來到加利利，還在極短的時間內，像「影片回放」一般，幫助他們「回

顧」這三年多以來，他們眾師徒在這加利利海邊一同生活和傳道的「精華片段」。他們隱約

記得主在被賣的那夜說過的這句動人的話： 

 
路 22:28

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 

 

主耶穌好像很希望門徒記得三年來，主與他們在這裡一起走過的風風雨雨。但是，「如何

面對，曾一起走過的日子？」回憶，畢竟只是回憶。俱往矣！想起來，不是徒然更添傷心

嗎？門徒的內心仍然是羞愧難耐，主耶穌帶他們回憶過去，他們知道，但卻心中無底，無法

確知主帶他們回顧這些片片段段，究竟用意何在。是安慰？是諷刺？還是......最後，慈悲的

主帶他們回憶一個最具決定性的片段，就是與他們的「初次邂逅」。 

 

四、不說出口的「集體回憶」（二）：邂逅的回憶 
 

15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16
耶

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

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
17
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

愛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

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
19
......說了

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就在這裡──加利利海邊，主曾經呼召門徒說：「來跟從我！」這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也是

在這裡──加利利海邊，眾門徒彼此說：「我們打魚去！」這是幾個小時之前的事。門徒說

「我們打魚去」，是因為他們以為三年前那個「來跟從我」那個呼召，因著他們的失敗已經

宣告「無效」。然而，主卻在這裡──加利利海邊，對門徒的代表彼得，再一次重申三年前

的呼召：「來跟從我吧！」意思是，我對你們三年前的呼召，仍然「有效」。 

 

主耶穌問彼得三次「你愛我麼」，彼得答到一塌胡塗，但主耶穌對他的應許託付卻是「一成

不變」：「你牧養我的小羊！」（那些字眼上的差別全不重要）天可以變、地可以變、人可

以變，但主說：「我對你們的愛和呼召，始終不變！」為甚麼是加利利？因為加利利正是主

耶穌與眾門徒的「初戀地」，重回這裡，為的就是要印證「此情未變」。門徒心領神會。 

 

五、不說出口的「集體回憶」（三）：我永不忘記你們 
 

主耶穌在加利利的第三次顯然，對門徒（包括「自己人」）來說，更有一個「雙重回憶」的

意義，一面是「向前的回憶」，一面是「往後的回憶」。向前方面，主帶門徒到這裡，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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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回憶過去與主耶穌的「相識」與「共事」的深刻經歷，為的是堅固他們的回憶，確知這三

年以來與主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不是一場幻夢。耶穌基督降生為人，實實在在地活在他們中

間，比一切都更加真確。往後方面，這次的第三次顯然本身，又成為一個最大最美最強的回

憶──宣示主耶穌永遠信守諾言，祂約了我們在加利利，就是加利利，祂不會忘記我們，不

會撇下我們。這個更美麗的回憶，足以鼓勵我們堅信到底。 

 

好了，主領我們回憶，給我們安慰，給我們保證。但你若是「自己人」，也當知道，主這樣

做不是「玩溫馨」、「搞浪漫」，而是有著生死攸關的需要性。大家看，接下來的，就是三

個沒說出口的「死亡預告」。 

 

六、不忍出口的「死亡預告」：彼得的死 

 
18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

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19（耶穌說這話是指著

彼得要怎樣死，榮耀上帝。）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關於彼得的殉道，主耶穌不忍出口，說得很含蓄。但約翰就明明白白地解說，因為，他寫的

時候，彼得一早已經殉道了，成就了主耶穌對他的「死亡預告」。 

 

七、呼之欲出的「死亡預告」：約翰的死 
 

20
彼得轉過來，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就是在晚飯的時候，靠著耶穌胸膛說：

「主啊，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
21
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主啊，這人將

來如何？」
22
耶穌對他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 

23
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說那門徒不死。其實，耶穌不是說他不死，乃是說：「我

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 

 

約翰寫完彼得的殉道後，就提到自己的離世，雖然吞吞吐吐，但只要是「自己人」，都一定

可以心領神會。約翰告訴我們，他絕對不是「誤傳」所說的「不死的門徒」。約翰這時已經

九十多歲了，他知道他的日子無多，主耶穌很可能不會在他有生之年回來，於是，他向他的

弟兄姊妹無言地宣告：「我快要死了！」再言下之意，是「你們要好自為之了！」 

 

八、毋須出口的「死亡預告」：讀者的死 
 

最後，老約翰雖然一隻字也沒有說出口，但只要讀的人是「自己人」，就一定能夠「聽」得

見。老約翰先提到「彼得的死」、再提到「自己的死」，接下來的，自然就是輪到「讀者的

死」了。這樣的話，不忍出口，也不需出口，「自己人」，自當明白，主耶穌走過的路、喝

過的苦杯，大師兄彼得走了、喝了，小師弟約翰也將要走了、喝了，我們若都是主耶穌的門

徒，又怎可以求「苟免」──苟且偷生呢？讀者只要是「自己人」，不管他是第一代、第二

代、第Ｎ代信徒，都當明白，他必須走上與他們相同的路，效忠基督，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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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主耶穌一生的屈辱受難，是為了「這天」，在「祂的復活日」得著平反和完滿，而我

們追隨基督者一生的屈辱受難，是為了「那天」，在「我們的復活日」得著平反和完滿。幾

時是我們的「復活日」？就是主再來的那一日。信仰，原來，就是「為了那天」。 

 

來到這裡，大家看到，我「釋」了許多經文字面沒有明說的「話」，但我相當自信我沒有搞

錯，因為我自信我是主的羊，我認得祂的聲音。我不向任何人「證明」，信的人就會信，不

信的說了也不信，拉倒算數。我只誠意邀請你也用心去「聽」聖經的話，不是去研究考古，

而是去感應共鳴，看看是否也能「聽」得出這許多「看不見的說話」。若有一天你也能「聽」

出來，這就是對我的「信用」的最好證明。 
 

結語、我們得救是本乎「記憶」 
 

24 為這些事作見證，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我們也知道他的見證是真的。25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地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到了這裡，約翰福音終於真的「結筆」了，沒有「後後記」了。不過，這不等於約翰福音就

沒有「下文」了。不是的！記得，我的的主必會再來，我們的信仰就是「為了那天」，這個

就是「下文」了。不過，我們的「下文」如何，卻要看我們如何看待聖經的「上文」。 

 

記得，「我們得救是本乎記憶」──凡在今生中記念主的，主必在永恆裡記得他，這就是永

生；凡在今生中忘記主的，主必在永恆裡忘記他，這就是滅亡。 

 

主耶穌在加利利的第三次顯現，充分地證明了我們的主絕不「善忘」，祂甚至會極其細緻地

帶領我們進入「集體回憶」。善忘的只可能是我們。不過，你應懂得分辨，像祭司長等草草

埋屍結案，是真的要「忘記耶穌」，但像門徒「打魚去」，只是引咎辭職，絕不是對主忘情

負義──看彼得一知道是主，就急不及待跳進水裡游到主那裡去就知道了。你只要不是真的

想忘記主，恩慈的主總會千方百計地讓你記得祂，或說記得祂永遠記得你──像祂相約門徒

到加利利一樣。 

 

主耶穌在受難的那晚上對門徒滔滔不絕，留下了「遺囑」，老約翰在離世之前對他的小羊也

滔滔不絕，留下了《約翰福音》，而我今天又對你們滔滔不絕，留下這個系列的講章，目的

只有一個，就是不想你們「忘記主」，或說兩個，就是也不想你們「被主忘記」，到頭來與

主相識一場卻終成「陌路」，甚至成為一個信仰上的「笑話」。你做不成主的「知己」還不

打緊，但我最少希望你是主的「朋友」。 


